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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除負債。 

義務取消：藉由法律程序或貸款人，而合法解除對負債之主要責任，如

債務工具發行人由市場上再買回該工具，屬金融負債之消滅。下列情況

下不得視為金融負債消滅： 

借款人付款予第三方：包含信託或使第三方承擔義務，除非取得合法

義務解除，否則不足以解除借款人對貸款人之主要義務，借款人所支

付給第三方之款項應作為新負債處理。 
交付之金融資產不符合除列條件：當借款人所交付之金融資產不符合

資產除列條件，則已移轉資產不得除列，企業應認列與該已移轉資產

相關之新負債。 
義務到期：金融負債可能因貸款人逾期未執行權利而失效。 

二、金融負債除列之會計處理 

已消滅或已移轉與另一方之金融負債之帳面金額與所支付對價間差額，

應認列損益。 

當企業再買回金融負債之部分，應以再買回日持續認列部分與除列部分

之相對公允價值為基礎，將金融負債之帳面金額分攤與各該部分，分攤

予除列部分之帳面金額與除列支付對價差額應認列損益。 

三、債務協商 

債務協商係指借款人發生財務困難，致無法依約償付債務時，貸款人同

意給予借款人在正常情況下所不願給予之讓步，以協助疏解借款人之困難，

避免因採取立即求償措施而蒙受較大損失，所達成之債務清償協議。 
債務協商之方法，可分為下列三種： 
借款人將其公允價值低於債務金額之資產移轉予貸款人，以清償全部

或部分之債務。 
借款人發行權益證券予貸款人，以清償全部或部分之債務。 
以下列各種方式修改債務條件，減輕借款人負擔： 
降低剩餘期間之利率。 
以低於市場利率之條件，展延債務償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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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債務本金或到期償還金額。 
減免積欠利息或違約金等。 

移轉非現金資產： 
借款人：借款人移轉非現金資產予貸款人以清償債務時，應以資產公

允價值作為清償時支付之對價。故應先將資產由帳面金額調整至公允

價值，認列「資產處分損益」，再將移轉資產之公允價值與債務之帳

面金額差額認列「債務整理利益」。 
資產處分損益 

   資產處分損益 = 移轉資產之公允價值 − 移轉資產帳面金額 
債務整理利益 

   債務整理利益 = 債務之帳面金額 − 移轉資產之公允價值 
  應付利息 ×××（積欠利息） 

  應付債務 ×××（債務本金） 
  資產處分損益 ×××（資產FV − 資產BV） 
  累計折舊－○○資產 ××× 
    ○○資產  ××× 
    債務整理利益  ×××（債務FV − 資產FV） 

貸款人：貸款人承受借款人移轉之資產以受償債權者，應以該資產之

公允價值入帳。如受償債權之帳面金額大於該資產之公允價值，其差

額應認列為債權整理損失。 
 若貸款人原已提列備抵壞帳，則在債權整理時應先予沖銷該備抵壞

帳，其餘列為營業外損失。 
  ○○資產 ×××（資產FV） 
  備抵壞帳 ×××  
  債權整理損失 ×××（債務FV − 資產FV） 
    應收票據  ×××（債權本金） 
    應收利息  ×××（債權利息） 
發行權益證券： 

借款人：會計處理方法與移轉非現金資產類似：權益證券應以公允價

值入帳，權益證券與債務帳面金額之差額列為債務整理利益。尚須特

別注意，因發行權益證券所發生之直接成本，應先沖減股本溢價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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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積，不足再沖減債務整理利益；而我國公司法規定股票不得折價

發行，故股票折價發行之部分亦由債務整理利益中扣除。 
應付利息 ×××（積欠利息） 
應付債務 ×××（債務本金） 
  普通股股本  ×××（面額入帳） 
  現金  ×××（股票發行成本） 
  債務整理利益  ×××（債務FV − 權益證券FV） 

貸款人：貸款人承受借款人發行之權益證券，以受償債權者，應以權

益證券之公允價值入帳。如受償債權之帳面金額大於權益證券之公允

價值，其差額應認列為債權整理損失，列為營業外損益。 
金融資產－公允價值 
 衡量 ×××（權益證券FV） 
備抵壞帳 ×××   
債權整理損失 ×××（債務FV − 權益證券FV） 
  應收票據  ×××（債權本金） 
  應收利息  ×××（債權利息） 

修改債務條件：現有借款人與貸款人間就具有重大差異條款之債務工具

所為之交換，應按原始金融負債之消滅及新金融負債之認列處理。同樣

的，對現有金融負債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作重大修改，亦應按原始金融負

債之消滅及新金融負債之認列處理。 

 
（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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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

是 否

利息費用＝
新債務帳面金額

×有效利率

利息費用＝
原債務帳面金額

×設算利率

按原始有效利率
計算未來現金流

量現值

債權人

債權整理損失＝
按原始利率計算現值
－債權帳面金額

利息收入＝
　新債權帳面金額
　　×原始利率

債務整理利益＝
按有效利率計算現值
－債務帳面金額

債務整理利益＝0
需重新設算有效利率

實質差異?

 

借款人： 
判斷債務整理是否具「實質差異」：透過債務條件之修改進行債務

整理時，借款人需先判斷新合約條款與原合約條款是否有「實質差

異」。 
若新合約條款之未來現金流量（含所收付之手續費）依原始有效利

率折現之現值，與原負債之剩餘現金流量所計算現值間之差異若達

10%以上，則其條款即具「實質差異」。 

  
−

>原始有效利率原積欠債務 新合約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原積欠債務
10% 

 ⇒ 具實質差異 
  新合約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 新本金 × p原始有效利率,期間 

              + 新利息 × P原始有效利率,期間 
具「實質差異」之債務整理： 

◎原則：消滅原負債，認列新負債，認列債務整理利益。 
A.債務整理時，認列債務整理利益：當具實質差異時，借款人應

將原負債視為消滅，沖銷原債務帳面金額，並以新合約未來現

金流量按新有效利率折算現值認列新負債，將新舊債務間之差

額認列債務整理利益。如有債務協商相關成本費用發生，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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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債務整理利益之減少。 
   新合約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 新本金 × p新有效利率,期間 + 新利息 

               × P新有效利率,期間 
   債務整理利益 = 原債務帳面金額（含本金利息） 

          − 新合約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應付票據 ×××（積欠本金） 
     應付利息 ×××（積欠利息） 
       現金  ×××（直接成本） 
       應付整理債務 ×××（新合約未來現金流量現值） 
       債務整理利益 ×××（債務BV − 新合約未來現金 

      流量現值） 
B. 以後年度，認列債務利息費用：以後年度，按新債務期初之帳

面金額乘以新有效利率決定各該年度之利息費用，並調整債務

帳面金額。 
   利息費用 = 新應付整理債務期初餘額 × 新有效利率 

     利息費用 ×××（新期初債務 × 新有效利率） 
     應付整理債務 ××× 
       現金  ××× 

C. 債務到期時，沖銷債務：債務到期時支付現金並沖銷債務帳面

金額。 
     應付整理債務 ×××（新本金） 
       現金  ××× 

不具「實質差異」之債務整理： 
◎原則：不認列債務整理利益，重新計算折現率。 

A. 債務整理時，重新計算折現率：當不具實質差異時，借款人應

估計未來可能之現金流出，並重新計算能使未來支付之利息與

本金之現值等於重整時債務帳面金額之折現率（新設算利

率）。而債務協商相關成本費用作為原負債帳面金額之減少。 
   債務帳面金額 = 未來現金流量現值 
          = 可能支付本金 × p新設算利率,期間 + 可能支付利息 

          × P新設算利率,期間 


